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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值税转型对风力发电企业的影响 

 杨艳艳■

迄今为止，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对增值税转型产生的影响进

行了研究，相关研究多是按照行业或者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进

行，研究结论多为正面效应，即认为增值税转型达到了减轻企

业的税负、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等效果。但笔者在研究中却发

现，风力发电企业作为增值税纳税环节比较特殊的一类企业，

却因增值税转型而纠结。本文拟结合风力发电企业增值税纳

税特点，以地处内蒙古四子王旗的某风能有限公司为例，来探

讨增值税转型对风力发电企业带来的财务影响。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

该公司是2007年7月由香港新能源有限公司和呼和浩特

市某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，为充分利用内蒙古地

区丰富的风能资源，经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批复核准，在四子

王旗建设49.5兆瓦风力发电项目。该公司选用国产华锐风电科

技有限公司单机容量为1 500千瓦的风力发电机组33台，项目

批准总投资50 449万元人民币，其中采购国产设备37 575.41万

元人民币，占总投资的74.5%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2006年7月24日印发的《外商投资项目采购国产设

备退税管理试行办法》，该项目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型可再生

清洁能源产业，可节约自然资源、保护环境，具有良好的社会

效益和广泛的推广前景，符合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鼓励

类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有关规定，因此该项目采购的国产设备

可享受退增值税优惠政策。此外，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8]

156号），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，实现的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

50%的政策。

二、增值税转型产生的影响

（一）对企业财务的影响

2008年11月5日，国务院修订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

税暂行条例》，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施行。为配合

增值税转型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于2008年12月25日发布了

《关于停止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国产设备退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008]176号），明确自2009年1月1日起，停止执行外商投资企

业在投资总额内采购国产设备可全额退还增值税的政策。

该公司于2008年12月16日取得了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外

资项目确认书》，允许退税总额为5 459.67万元。但由于是2008

年11月9日以后获得的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外商投资项目确

认书》，按最新政策规定，退税政策停止执行不予过渡，当时所

属项目主设备尚未供货，增值税发票来不及办理，2008年12月

30日前按政策规定办理了增值税税额1 840.05万元的退税稽核

备案手续，2009年12月办理完该项退税。

在总额范围内该公司目前尚有3 619.62万元退税不能办理，

按最新政策规定可以在以后期间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额。按照公

司生产能力，同时考虑限电等因素，公司预计每年上网销售电

量10 000万度，上网含税电价0.51元/度，这样每年可以抵扣

741万元，需要至少5年才可以抵扣完成。一方面资金占用成本

增加，一方面影响公司现金流。

1.政策变更带来的损失。按增值税税法规定，公司经营风

力发电可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50%，但由于增值税转型，原

可以退税的部分变为可以抵扣，由于抵扣后增值税应纳税额为

零，因此不能享受此优惠政策，因此造成公司约1 809.81万元 

（3 619.62×50%）的损失。

2.政策变更对现金流的影响。由于每年预计减少减半退税

将增加资金占用370.5万元（741×50%），加之电网限负荷、国产

设备技术欠成熟、设备可用率降低等问题导致销售收入减少等

影响，未退税款项需很长时间才能偿还。按照该公司现行长期

贷款的期限及利率（贷款期12年，年利率5.94%，借款期内等

额归还本金）计算，取消退税优惠政策后，未退税金3 619.62万

元及资金占用将增加的资金成本为2 370.1313万元，对现金流

的综合影响具体计算如表1。该公司因增值税政策转型导致综

合经济损失合计4 179.9413（1 809.81+2 370.1313）万元，相关的

隐形损失尚未体现在表内。

通过分析可以看出，增值税转型给风电企业带来的财务影

响主要有两层：第一是在抵扣期内，风电优于其他行业的即征

即退50%的税收优惠无从体现；第二，风电企业购入设备的增

值税进项税额由“一次性退税”改为“分期抵税”，增加了资金占

用成本，影响了现金流。

（二）对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影响

由于风电企业的设备购进费用平均约占总投资的75%左

右，受益于增值税转型政策，不少风电企业实现零税负（原因

在于企业一次性购入的固定资产金额较高，增值税进项税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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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大，再加上投产时间短，发电量不大，销项税金少，所以几

年之内基本上都没有增值税可缴），这大大激发了风力发电企

业的投资热情。从2009年开始，不少风电企业加大投资开发

新项目，一些大型电力集团则注资成立新的风电企业。与此同

时，在GDP考核机制压力和培育地方重点税源的期望下，风能

资源地政府前两年也推出了非常优厚的政策，对外招商引资。

统计资料显示，截至2011年3月底，内蒙古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    

1 140万千瓦，占全国风电装机容量的30%以上，稳居全国各省

（区、市 ）第一位。

然而自2009 年起，特别是2010年以后，增值税转型的减

税效应在风电产业集中显现，风电企业对风能资源地地方政

府的税收贡献大幅度减少，导致地方政府对发展风电产业的

积极性和热情下降。众所周知，风电企业产生的税收主要是增

值税和企业所得税，这两个税种都是地方与中央的共享税。其

中，增值税中央分成75%，地方分成25%；企业所得税中央留

成60%，地方留成40%。而投资风电的企业大多是中央企业的

分支机构或其他跨区域经营的大型企业，一般实行所得税汇

总纳税，最后真正能落到市县级财政的税收已经很少。也就是

说，风电企业的增值税是风能资源地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，但

增值税转型改变了这一收入状况。以前文提到的内蒙古四子王

旗的某风能有限公司为例，其未退税部分3 619.62万元需要近

五年的时间才能抵扣完，考虑到即征即退50%的税收优惠，与

3 619.62万元对应的应纳税额为1 809.81万元，这就意味着当地

政府在未来将损失452.45万元的增值税收益。而按照增值税转

型前采购的国产设备享受退税的优惠政策，应退税额3 619.62

万元中，地方财政负担其中的7.5%即271.47万元，其余由中央

财政负担。该公司因增值税转型使得地方政府的增值税收益减

少180.98万元。

三、建议

国家为发展清洁能源，支持企业投资风能发电，实施即征

即退增值税、允许抵扣新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的政策，并出

台了《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对风电企业

进行政策性补助，为加快风电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然

而，增值税转型为风电企业带来的新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，

针对前文分析的问题，笔者给出以下建议。

（一）风电企业应积极与当地税务机关沟通，实现平稳过渡

此次增值税转型使得风电企业购入设备的增值税由“退”改

“抵”，在短时间内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。鉴于国家

政策的国家意志性及单项刚性，任何企业都无法通过改变政策

来使自身享受特有的政策豁免权，因此企业应采取积极有效的

应对策略。企业应与当地税务机关积极沟通，尽可能与之达成

共识，实现政策转变时期的平稳过渡。

（二）国家应适当调整对风电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

国家一直鼓励和支持风能资源的开发和使用。早在2001

年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

税[2001]第198号）中规定，自2001年1月1日起，利用风力生

产的电力实行按增值税应纳税额减半征收的政策。2008年财税

[2008]第156号文中规定，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实现的增值税

实行即征即退50%的政策。然而增值税转型使得风电企业即

征即退50%的优势无从体现。根据规定，是利用风力生产的电

力“实现的”增值税可以即征即退50%，而增值税转型为风电企

业创造了8-10年的抵扣期。在抵扣期内，风电企业抵扣后“实现

的”增值税为零，无法利用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。换言之，

在抵扣期内，风电企业跟其他行业享受相同的待遇，没有特殊

的税收优惠政策。这与财税[2008]第156号文的精神是相背离

的，因此对风电企业如何进行税收优惠的政策安排与调整应该

是增值税转型后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。

（三）加大对发展风电企业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力度

初步统计，建成10万千瓦风电机组，地方政府需安排投

入资金360万元。但是，增值税转型政策在减轻企业税负的同

时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，投入无法形成

收益，挫伤了地方政府支持风电企业的积极性。因此，为调动

地方政府积极性，将风力资源转化为清洁能源，建议将风电产

业纳入清洁能源开发补贴范围，对支持发展风电企业的地方政

府，中央财政按照当年建成风电装机容量或上网电量给予一定

奖励，以弥补地方政府增值税转型后发展风电产业造成的财力

减收。这样既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，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当

地政府的财政压力，调动地方政府发展风电产业的积极性，达

到企业效益与政府收入、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多赢的局面。

（作者单位 ：内蒙古财经学院会计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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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归还本金 资金占用 本    金 借款利息5.94% 合计还款

初 始   3 619.6200   

第1年 301.6350 370.5000 3 688.4850 215.0054 516.6404 

第2年 301.6350 370.5000 3 757.3500 219.0960 520.7310 

第3年 301.6350 370.5000 3 826.2150 223.1866 524.8216 

第 4年 301.6350 370.5000 3 895.0800 227.2772 528.9122 

第5年 301.6350 327.8100 3 921.2550 231.3678 533.0028 

第6年 301.6350  3 619.6200 232.9225 534.5575 

第 7年 301.6350  3 317.9850 215.0054 516.6404 

第8年 301.6350  3 016.3500 197.0883 498.7233 

第9年 301.6350  2 714.7150 179.1712 480.8062 

第10年 301.6350  2 413.0800 161.2541 462.8891 

第11年 301.6350  2 111.4450 143.3370 444.9720 

第12年 301.6350  1 809.8100 125.4198 427.0548 

合  计 3 619.6200 1 809.8100  2 370.1313 5 989.7513 

     表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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